緊急應變計畫(參考例)

	事業單位名稱：○○○股份有限公司

	一、災害事件：(請打V)(可複選)

	· 颱風

· 水災

· 地震

· 停電
	· 火災、爆炸

· 氣體外洩

· 職業傷病

· 犯罪事件
	· 鄰近災害：

· 其他：



	二、指揮體系：

	說明：應依事件的大小或類型，指定現場指揮官或總指揮官(及代理人)，並述明所須負責指揮的權責及內容。

(請自行訂定)



	三、任務編組：(請依需要予以分組並說明成員職稱或姓名，必要時應指定細項任務負責人)

	組別
	成員
	任務

	□防災組
	
	巡視水、電、氣體、瓦斯等能源狀況，意外時則能立即切斷水、電、氣體、瓦斯等能源開關。

	□滅災組
	
	針對災害現場，消滅災害原因。

	□急救及疏散組
	
	對傷患予以必要之急救及送醫，廣播並引導人員疏散。

	□搶救組
	
	移開危害物資，及搶救相關重要物資。

	□其他
	
	傷亡損失統計、原因調查、災後復原、設備更換拆修…等。

	四、事件通報及發佈：

	說明：應說明事件發生時的通報程序(應詳列電話及聯絡人)，及對外發佈的方式(應詳列並隨時更新相關機關如：勞動檢查所、環保局、消防單位、鄰近醫院…等單位的聯絡電話)。

(請自行訂定)

	五、資材準備與保養：

	說明：應列出本計畫所需之設備與器材(包括消防設備、偵測器、防護具、急救器材…等)，並指定負責保管及維護的單位或人員，及定期保養應注意事項。

(請自行訂定)

	六、演習與訓練：

	說明：應對各個緊急事件擬訂整個緊急應變流程，並排定必要的演習、訓練或測試時間，且能對成果予以適當的評估及核考。

(請自行訂定)


（摘錄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北區勞動檢查所之「如何建立安全衛生自主管理體系（適用僱用勞工九十九人以下事業單位）」）

